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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民國 99 年 7 月 23 日 
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公告  金管保理字第 09902557052 號 

主  旨：預告修正「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 
依  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 條第 2 項準用第 154 條第 1 項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 
二、 修正依據：保險法第 177 條。 
三、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意見徵詢表如附

件，本草案另詳載於本會保險局網站（網址：http://www.ib.gov.tw），法規資訊項下

「法規預告」選項下網頁。 
四、 對於本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之日起 7 日內，以書

面（詳附件電子檔）或電子郵件（電子郵件地址：monicalee@ib.gov.tw）向本會保險

局（地址：台北縣板橋市 22041 縣民大道 2 段 7 號 17 樓）提出。 

主任委員 陳裕璋 
授權單位主管決行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總說明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下稱本規則）係依保險法第一百七十七條之授權，並於八十一年十月

十五日財政部（八十一）台財保字第八一一七六四六三九號令訂定發布，歷經八十四年七月、八

十七年三月、八十七年十一月、九十二年四月、九十四年二月、九十七年七月、九十八年五月及

九十九年二月八次修正。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工作權益，並提昇保險業務員之形象，爰修正本規則新增第六章附

則章名，並新增一條，修正五條，其主要修正重點如次： 
一、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工作權益，使業務員與所屬公司之勞務契約終止後，所屬公司無正

當理由不予辦理註銷登錄者，業務員得向其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申請處理，經查證屬實

者，各有關公會應依本規則規定辦理註銷登錄並通知所屬公司。（修正條文第十條） 
二、 為避免業務員有同名同姓，考量登錄字號仍有其重要性及必要性，以其登錄字號加以辨別及

區分，保險業務員招攬之保件，應於要保書上簽章並記載其登錄字號。（修正條文第十五

條） 
三、 為使各所屬公司獎懲持平暨透明化，公司內部獎懲辦法之訂定或修正，應提供其業務員代表

參與機會，各所屬公司於獎懲業務員時應秉持公正、公開及維護保戶權益之方式訂定或修

正，並應於懲處前給予業務員陳述意見之機會或程序及事後救濟之機制。（修正條文第十八

條） 
四、 現行業務員如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所屬公司將按其情節輕重，予以處分，惟使用他人登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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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者卻無處分，為考量其公平性，爰加列使用他人登錄證者應予以處分。（修正條文第十九

條） 
五、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權益，並使受懲處業務員之申訴管道更為周延，增加業務員得先向

原處分公司申復之機制，另為賦予業務員再申訴管道，爰明定若業務員對復查結果有異議

者，得再向各有關公會組成之申訴委員會申請覆核，並使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述，廣納勞工

意見，爰規定申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含業務員代表等。業務員向所屬公司及有關公會申

復、覆核，均以一次為限。（新增條文第十九條之一） 
六、 因第二十一條規定施行日期非屬第五章業務員獎懲規定，爰新增第六章章名。 

 

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十條 業務員有異動者，所屬

公司應於異動後五日內，依下

列規定向各有關公會申報： 
一、 登錄事項有變更者，為變

更登錄。 
二、 業務員受停止招攬行為之

處分者，為停止招攬登

錄。 
三、 業務員有死亡、喪失行為

能力、終止合約、或其他

終止招攬行為之情事者，

為註銷登錄。 
四、 業務員有第七條、第十三

條或第十九條撤銷之情事

者，為撤銷登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

形，業務員應向原所屬公司繳

銷登錄證。前項第三款業務員

之異動日，應以業務員辦妥異

動手續日為準。 
所屬公司在辦妥異動登錄

前，對於該業務員之保險招攬

行為仍視為所屬公司之行為。 

第十條 業務員有異動者，所屬

公司應於異動後五日內，依下

列規定向各有關公會申報： 
一、 登錄事項有變更者，為變

更登錄。 
二、 業務員受停止招攬行為之

處分者，為停止招攬登

錄。 
三、 業務員有死亡、喪失行為

能力、終止合約、或其他

終止招攬行為之情事者，

為註銷登錄。 
四、 業務員有第七條、第十三

條或第十九條撤銷之情事

者，為撤銷登錄。 
前項第二款至第四款情

形，業務員應向原所屬公司繳

銷登錄證。前項第三款業務員

之異動日，應以業務員辦妥異

動手續日為準。 
所屬公司在辦妥異動登錄

前，對於該業務員之保險招攬

行為仍視為所屬公司之行為。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之工

作權益，使業務員與所屬公

司之勞務契約終止後，所屬

公司無正當理由不予辦理註

銷登錄者，業務員得向其所

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申請

處理，經查證屬實者，各有

關公會應依本規則規定辦理

註銷登錄並通知所屬公司，

爰增列第五項及第六項文

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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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屬公司如有停業、解散

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經營或執

行業務者，應為其業務員向各

有關公會辦理註銷登錄；所屬

公司未辦理者，業務員得委由

其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向

各有關公會辦理註銷登錄。 
業務員與所屬公司之勞務

契約終止後，所屬公司無正當

理由不予辦理註銷登錄者，業

務員得向其所屬公司之商業同

業公會申請處理。 
前項申請事由經查證屬實

者，各有關公會應依本規則規

定辦理註銷登錄並通知所屬公

司。 

所屬公司如有停業、解散

或其他原因無法繼續經營或執

行業務者，應為其業務員向各

有關公會辦理註銷登錄；所屬

公司未辦理者，業務員得委由

其所屬公司之商業同業公會向

各有關公會辦理註銷登錄。 

第十五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

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

司授權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

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

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

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

同時登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

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

屬公司應依法負連帶責任。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

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

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列之行

為： 
一、 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

條款。 
二、 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

項。 
三、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第十五條 業務員經授權從事保

險招攬之行為，視為該所屬公

司授權範圍之行為，所屬公司

對其登錄之業務員應嚴加管理

並就其業務員招攬行為所生之

損害依法負連帶責任。業務員

同時登錄為財產保險及人身保

險業務員者，其分別登錄之所

屬公司應依法負連帶責任。 
前項授權，應以書面為

之，並載明於其登錄證上。 
第一項所稱保險招攬之行

為，係指業務員從事下列之行

為： 
一、 解釋保險商品內容及保單

條款。 
二、 說明填寫要保書注意事

項。 
三、 轉送要保文件及保險單。

依財政部八十三年一月十七

日台財保字第八三二○五一

二二五號函示：「凡經由保

險業務員招攬之保件，應於

要保書上簽章並記載其登錄

字號。」，並為避免業務員

有同名同姓情形，以其登錄

字號加以辨別及區分，仍有

其重要性及必要性，爰配合

辦理修正第四項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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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

保險招攬之行為。 
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

書上親自簽名並記載其登錄字

號。但主管機關另有規定者不

在此限。 

四、 其他經所屬公司授權從事

保險招攬之行為。 
業務員應於所招攬之要保

書上親自簽名。但主管機關另

有規定者不在此限。 

第十八條 業務員所屬公司對業

務員之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

法，並報各所屬商業同業公會

備查。 
前項獎懲辦法之訂定或修

正程序，所屬公司應納入業務

員代表參與表達意見，秉持公

正、公開及維護保戶權益之方

式辦理，並於懲處業務員前應

給予其陳述意見機會或程序及

事後救濟之機制。 
主管機關或各相關公會對

熱心公益有具體事蹟或就保險

市場推展著有貢獻之績優公司

或優秀業務員得予以表揚或以

其他方式獎勵之。 

第十八條 業務員所屬公司對業

務員之招攬行為應訂定獎懲辦

法，並報各所屬商業同業公會

備查。 
主管機關或各相關公會對

熱心公益有具體事蹟或就保險

市場推展著有貢獻之績優公司

或優秀業務員得予以表揚或以

其他方式獎勵之。 

為使保險業對業務員之獎懲

持平暨透明化，各公司內部

獎懲辦法之訂定或修正，應

納入業務員代表參與表達意

見，各公司於獎懲業務員時

應秉持公正、公開及維護保

戶權益之方式辦理，並應於

懲處前給予業務員陳述意見

之機會或程序及事後救濟之

機制，爰增列第二項。 

第十九條 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

移送偵辦外，其行為時之所屬

公司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

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處

分： 
一、 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

或不為說明。 
二、 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

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

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

第十九條 業務員有下列情事之

一者，除有犯罪嫌疑，應依法

移送偵辦外，其行為時之所屬

公司並應按其情節輕重，予以

三個月以上一年以下停止招攬

行為或撤銷其業務員登錄之處

分： 
一、 就影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

權益之事項為不實之說明

或不為說明。 
二、 唆使要保人或被保險人對

保險人為不告知或不實之

告知；或明知要保人或被

一、 現行條文第三項及第四

項文字係屬受懲處業務

員之申復管道，移列至

增訂條文第十九條之

一。 
二、 業務員以登錄證供他人

使用將按其情節輕重，

予以三個月以上一年以

下停止招攬行為或撤銷

其業務員登錄之處分，

惟使用他人登錄證者卻

無處分規定，為考量其

公平性，爰修正第一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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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

告知而故意隱匿。 
三、 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

告知。 
四、 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

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

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 
五、 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

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

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

招攬。 
六、 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

人員。 
七、 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

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

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 
八、 以威脅、利誘、隱匿、欺

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

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

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

保人受損害。 
九、 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

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

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

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

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 
十、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或使

用他人登錄證。 
十一、 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

務或其他金融商品。 
十二、 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

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

人招攬保險或類似保險

業務。 

保險人不告知或為不實之

告知而故意隱匿。 
三、 妨害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為

告知。 
四、 對要保人或被保險人以錯

價、放佣或其他不當折減

保險費之方法為招攬。 
五、 對要保人、被保險人或第

三人以誇大不實之宣傳、

廣告或其他不當之方法為

招攬。 
六、 未經所屬公司同意而招聘

人員。 
七、 代要保人或被保險人簽

章、或未經其同意或授權

填寫有關保險契約文件。

八、 以威脅、利誘、隱匿、欺

騙等不當之方法或不實之

說明慫恿要保人終止有效

契約而投保新契約致使要

保人受損害。 
九、 未經授權而代收保險費或

經授權代收保險費而挪

用、侵占所收保險費或代

收保險費未依規定交付保

險業開發之正式收據。 
十、 以登錄證供他人使用。 
十一、 招攬或推介未經主管機

關核准或備查之保險業

務或其他金融商品。 
十二、 為未經主管機關核准經

營保險業務之法人或個

人招攬保險或類似保險

業務。 
十三、 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

第十款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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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 以誇大不實之方式就不

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

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

品作不當之比較。 
十四、 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

擾亂金融秩序。 
十五、 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

管保單及印鑑。 
十六、 於參加第五條之資格測

驗，或參加第十一條之

特別測驗時，發生重大

違規、舞弊，經查證屬

實。 
十七、 違反第九條、第十一條

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第四項或

第十六條規定。 
十八、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

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

者，應予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

分。 

同保險契約內容，或與

銀行存款及其他金融商

品作不當之比較。 
十四、 散播不實言論或文宣，

擾亂金融秩序。 
十五、 挪用款項或代要保人保

管保單及印鑑。 
十六、 於參加第五條之資格測

驗，或參加第十一條之

特別測驗時，發生重大

違規、舞弊，經查證屬

實。 
十七、 違反第九條、第十一條

第二項、第十四條第一

項、第十五條第四項或

第十六條規定。 
十八、其他有損保險形象。 

登錄有效期間內受停止招

攬行為處分期間累計達二年

者，應予撤銷其業務員登錄處

分。 
對於受停止招攬登錄、撤

銷登錄處分之業務員，得於受

處分之通知到達之日起三個月

內，向各有關公會組成之紀律

委員會申請覆核。 
前項紀律委員會之組織由

各有關公會訂定後報主管機關

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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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條之一 業務員不服受停

止招攬登錄、撤銷登錄處分

者，得於受處分之通知到達之

日起一個月內，以書面具明理

由向原處分公司提出申復，並

以一次為限，原處分公司並應

於一個月內將復查結果以書面

通知業務員。 
業務員對前項復查結果有

異議者，得於收到復查結果之

日起三個月內以書面具明理由

向各有關公會之申訴委員會申

請覆核，並以一次為限。 
前項申訴委員會之組織，

其成員應包含學者代表、業務

員代表、業界代表及消費者代

表，並由各有關公會訂定後報

主管機關備查。 

 一、 本條新增。 
二、 為將業務員受懲處後之

申訴管道獨立為一單獨

條文規範，爰新增本條

條文。 
三、 為合理保障保險業務員

之權益，並使受懲處業

務員之申訴管道更為周

延，於第一項定明業務

員所屬公司應增設復查

管道供受停止招攬登

錄、撤銷登錄處分之業

務員申復。另為賦予業

務員再申訴管道，爰將

原第十九條第三項移列

於第二項定明，若業務

員對復查結果有異議

者，得再向各有關公會

組成之紀律委員會申請

覆核。 
四、 為保障業務員權益，使

業務員可充分合理陳

述，廣納勞工意見，並

配合九十八年度「保險

業社會對話」會議結

論，爰於第三項規定申

訴委員會之組成，應包

含業務員代表，如有全

國性工會代表，應予納

入。另為期申訴委員會

公正客觀運作，並規範

其成員尚應包含學者代

表、業務員代表、業界

代表及消費者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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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條 各所屬公司對於第七

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三條及第

十九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業務

員，應通知其本人及各有關公

會建檔供會員公司及相關商業

同業公會查詢，並由各有關公

會定期將有關之統計分析報表

報主管機關備查。 

第二十條 各所屬公司對於第七

條第一項各款、第十三條及前

條第一項各款情事之業務員，

應通知其本人及各有關公會建

檔供會員公司及相關商業同業

公會查詢，並由各有關公會定

期將有關之統計分析報表報主

管機關備查。 

配合新增第十九條之一，爰

修正本條條文。 

第六章 附則  一、 章名新增。 
二、 因第二十一條規定施行

日期非屬第五章業務員

獎懲規定，爰新增本章

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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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院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保險業務員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預告意見徵詢表 

建議單位 
（請留聯絡電話） 

原公告條文 建議條文 說明 

    

註 1：請於公告 7 日內以書面或電子郵件傳送本會保險局。 
註 2：本會保險局傳真：(02)8969-1300，電子信箱：monicalee@ib.gov.tw 


